附件4
综合考评排名证明
兹有             ，性别    ，         年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 于        年     月至
        年    月在                       （学校/学院）（师范/非师范）（专科/本科/研究生）全日制学习。

该（班级/专业）共有学生      名，该学生前    个学期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班级/本专业）第     名，属（班级/本专业）前     %。

特此证明。

所在学校（学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学校/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入围人员需提供原件。

2.2024和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可提供与本模板内容一致的原高校出具的当年度综合考评排名证明原件，也可重新到原高校按此模板按前7或8个学期（8个学期的要去掉“前”字）的成绩再次申请综合考评排名证明；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提供前6个学期成绩。专升本考生以此类推。成绩具体到小数点后两位，尾数四舍五入。
3.（学校/学院）（师范/非师范）（专科/本科/研究生）等选项要删除非选用的。

4.本备注栏出证明时请删除。
